
QCK0181  现金扩展条款 

（注册号：H00004530622017032226031） 

  

本保险单所扩展的现金保险的限额为： 

第一部分：运输途中________________； 

第二部分：营业场所________________。 

现金的定义： 

 被保险人自有的或由其保管并符合国家有关现金管理规定的纸币、硬币、支票、汇票、旅游支票、现

金支票及其他可兑换单证、凭证或票据、邮资。 

除外责任： 

1） 由于出纳或会计的错误操作而造成现金的短缺； 

2） 已经投保了现金操作员的职业责任保险； 

3） 对于雇员的不忠诚行为造成的损失； 

4） 由于其他人而非被保险人的雇员或其指定人员造成的现金损失； 

5） 每次事故免赔额为__________________。 

第一部分的“现金”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市境内运输途中的现金。 

第二部分的“现金”指： 

1） 在被保险人或其雇员、其指定人员的营业场所； 

2）营业时间以外，在被保险人的营业场所，没有放入保险柜或抽屉的现金。 

本保险单所载其他条件不变。 


